
证券代码：002036 证券简称：联创电子 公告编号：2018-078

债券代码：112684 债券简称：18 联创债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18 联创债”2018 年第一

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通知

特别提示：

1、根据《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及《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

简称“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规定，债券持有人会议须经超过持有本次债

券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的债券持有人出席方可召开。若拟出

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含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未偿还债券面值总额未

超过有表决权的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的二分之一，会议召集人应在原定会议召

开日次一交易日发布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另行召开时间的公告，但不得改变本

次会议议案。

除募集说明书另有约定外，债券持有人会议对表决事项作出决议，经超过

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的债券持有人同意方可生效。

2、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次公司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

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

让本次债券的持有人）具有同等的效力和约束力。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发行人”）已于 2017

年 12 月 1 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2231 号”文核

准公开发行人民币不超过 63,000 万元公司债券。截至本通知发出之日，本期债

券尚在存续期内，债券余额为 63,000 万元。

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书》的相关约定，债券受托管

理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召集人”或“债券受托管理人”）提



议召开发行人本期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

项通知如下：

一、债券基本信息

（一）债券名称：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

发行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18 联创债

（三）债券代码：112684

（四）债券期限：本次债券发行期限为 5年，附第 2年末和第 4年末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五）债券利率：6.70%

（六）债券发行规模：人民币 63,000 万元

（七）债券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

付息一次，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八）募集资金用途：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募集资金用途为补充流动资金、

偿还银行贷款。

（九）债券发行首日：2018 年 04 月 20 日

（十）债券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最新信用评级情况：根据东方金诚国际信用评估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6 月

22 日出具的《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8 年跟踪评级报告》，

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AA，评级展望为“稳定”，“18 联创债”债券信用等

级为 AA。

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背景

发行人存在拟减少注册资本的情形，具体情况如下：



2018 年 8 月 27 日，发行人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发行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

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综合考

虑公司的财务状况，发行人计划以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

份，回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4 元/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元），且不低于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若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

人民币 1.5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14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约为

10,714,286 股，占公司总股本约 1.9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

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

或现金红利、股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

之日起，相应调整回购价格上限以及回购股份数量。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 6个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优先用于公司员工激励，同时不排除根

据实际情况将公司的股份依法予以注销。

为了保障投资人的合法权益，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募集说明

书》的相关约定，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作为召集人，兹定于 2018 年 9 月 20

日上午召开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由本期债券的债券持有人审议表决本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的议案。

三、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8 年 9 月 20 日 9：30 至 10：30

以通讯方式投递表决票时间：自债权登记日次日（2018 年 9 月 14 日）起

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 9:00 止，将表决票以邮寄或传真方式送至本公司，以本公

司收到上述文件的时间为准。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江西省南

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主楼三层）



（四）债权登记日：2018 年 9 月 13 日（以下午 15:00 时交易时间结束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债券持有人名册为准）。

（五）会议召开和投票方式：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及通讯

（邮寄或传真）投票相结合的方式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六）会议审议事项：

事项一：《关于不要求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暨拟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提前清偿“18 联创债”项下债务或提供相

应担保的议案》；

以上议案全文参见附件一。

（七）出席会议的人员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18 联创债”

之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因故不能出席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书

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债券持有人。下述债券持

有人在债券持有人会议上可以发表意见，但没有表决权，并且其代表的本期债

券张数不计入出席本期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出席张数：

（1）债券持有人为持有发行人 10%以上股权的股东；

（2）上述股东及发行人的关联方。

2、见证律师将对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过程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等事项

出具见证意见。

四、出席会议对象和参会办法

（一）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权利

1、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截至债权登记日 2018 年 9 月 13 日下午交易

结束，登记在册的“18 联创债”之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出席债券持有人会议，并



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机构投资者可由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法定代表人

不能出席的，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授权委托书式样详见附件三）。

2、下列机构或人员可参加债券持有人会议，参与会议讨论，但无表决权：

（1）债券发行人

（2）其他重要关联方

3、见证律师

（二）出席会议的登记办法

1、债券持有人为法人的，如由法定代表人出席，应出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

卡（复印件加盖公章）；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代理人需提供债券持有人的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

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

2、债券持有人为非法人单位的，如由负责人出席，应出示营业执照（副本

复印件加盖公章）、负责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

加盖公章）；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代理人需提供债券持有人的营业执照

（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代

理人身份证原件；

3、债券持有人为自然人的，如由本人出席，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原件、证券

账户卡原件；如委托代理人出席，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原件、证券账户卡（复

印件并由委托人签名）、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异地债券持有人可

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4、登记方式：

（1）参会登记时间：自债权登记日次日（2018 年 9 月 14 日）起至 2018

年 9 月 20 日 9：00 前。



（2）参会登记方法：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出席会议的债券持有人可以信函

或传真方式书面回复公司或债券受托管理人进行登记，书面材料应包括债券持

有人姓名（或单位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或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证券账户卡复印件、权益登记日所持“18 联创债”债券张数、联系电话、地址

及邮编(受托人须附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授权委托书)。以信函方式登

记的，以公司收到信函的时间为准。登记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20 日 9：00。

（3）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兰日明、熊君

联系电话：0791-88161608

传真号码：0791-88161608

联系地址：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

业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主楼三层）

五 、表决程序和效力

1、债券持有人会议投票表决采取现场投票及通讯（邮寄或传真）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

2、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对拟审议事项表决时，只能投票表示：同意、反

对或弃权。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

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弃权”。

3、以每一张“18 联创债”（面值为 100 元）为一票表决权；债券持有人

会议作出的决议，须经超过持有本期未偿还债券总额且有表决权的二分之一的

债券持有人同意方可生效。



4、依照有关法律、《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和《募集说明书》的

规定作出的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对全体本期债券持有人（包括未出席会议、出

席会议但明示表达不同意见或弃权的债券持有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5、债券持有人会议作出决议后，公司董事会以公告形式通知债券持有人，

并负责执行会议决议。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1）债券受托管理人：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童驰华、周珊

联系电话：0791-86268512

传真号码：0791-86268512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新区凤凰中大道 1115 号北京银行 12 楼

（2）债券发行人：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兰日明、熊君

联系电话：0791-88161608

传真号码：0791-88161608

联系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京东大道 1699 号联创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会议会期，费用自理

特此通知。

（以下无正文）







附件一：

关于不要求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公司股份暨拟减少注册资本事项提前清偿“18 联创债”项

下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议案

“18 联创债”债券持有人：

2018 年 8 月 27 日，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联创电子”或发行人）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回购公司股份的预案》，发行人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为有效维护广

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综合考虑公司

的财务状况，发行人计划以自有资金采用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

购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4 元/股，回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 亿元（含 1.5 亿

元），且不低于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若按回购资金总额上限人民币

1.5 亿元、回购价格上限 14 元/股进行测算，预计回购股份约为 10,714,286 股，

占公司总股本约 1.9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

量为准。若公司在回购期内发生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发股票或现金红利、股

票拆细、缩股、配股或发行股本权证等事宜，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相应调

整回购价格上限以及回购股份数量。回购期限为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6个

月内。本次回购的股份优先用于公司员工激励，同时不排除根据实际情况将公

司的股份依法予以注销。

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

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18 联创债”还本付息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

特请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同意：

就公司本次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拟减少注册资本事项，不

要求公司提前清偿“18 联创债”项下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附件二：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参会回执

兹确认本人/本单位或本人/本单位授权的委托代理人，将出席联创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

持有人会议。

一、本持有人的持有情况

持有人名称
18 联创债

证券账户号码 持有张数

注：债券面值 100 元为一张。

二、参会人员信息

参会人员 单位名称 职务 联系电话 邮箱

债券持有人（公章）：

年 月 日

（本参会回执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三：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持有人投票代理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联创电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

有人会议，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本人对相关议案投同意、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

序

号
议案内容

是否

有表

决权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

关于不要求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拟减少注册资本事

项提前清偿“18 联创债”项下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的议案

注：1、请根据所持债券情况在“是否有表决权”栏内填写“是”或“否”，并请在

“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2、如果委托人不做具体指示，视为代理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4、如本授权委托书指示表决意见与表决票有冲突，以本授权委托书为准，本授权

委托书效力视同表决票。

委托人（签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有“18 联创债”（面值 100 元为一张）的债券张数及证券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书有效期限：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四：

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2018 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持有人表决票

序

号
议案内容

是否

有表

决权

表决意见

同

意

反

对

弃

权

1

关于不要求联创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就以集中

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暨拟减少注册资本事

项提前清偿“18 联创债”项下债务或提供相应

担保的议案

注：1、请根据所持债券情况在“是否有表决权”栏内填写“是”或“否”，并请在

“同意”、“反对”、“弃权”任意一栏内打“√”；

2、如本表决票与投票代理委托书有冲突，以授权委托书为准。

债券持有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章）：

受托人（签字）：

持有“18 联创债”张数（面值 100 元为一张）：

表决说明：

1、请就债券持有情况对“是否有表决权”栏内填写“是”或“否”；

2、请就表决事项表示“同意”、“反对”或“弃权”，在相应栏内画

“√”，并且对同一项议案只能表示一项意见；

3、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

表决权利，其所持有表决权的本期公司债券张数对应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

权”。


